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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廿四條之規定，檢查機構對於各項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得實施檢查

　　　，該氣體燃料供應業使用之高壓氣體輸氣導管雖設於場外，惟於施工及維修期間仍屬

　　　勞工工作場所，勞工檢查機構得依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及其他有關勞工法令實施檢

　　　查。

　二、導管施工完竣後之安全管理檢查同意　貴局意見，依煤氣事業管理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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